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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海上自主水面船舶研发与商业化促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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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旨在介绍韩国《海上自主水面船舶研发与商业化促进法》基本内容、立法宗旨与实现路径，深入剖析其
促进海上自主水面船舶研发与商业化应用的举措和所构建的监管框架与基本制度，以及相互之间的内在逻辑和现
实与长远意义，分享韩国依法促进前沿海事技术创新和依靠商业化应用推动智能航运发展的基本做法，以期为我
国相关立法、加快智能航运发展和交通强国建设步伐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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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海上自主水面船舶（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ｕｔｏｎｏ
ｍｏｕ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ｈｉｐ，以下简称ＭＡＳＳ ）技术快速发展，
已成为前沿海事技术和国际竞争的焦点，欧盟、俄罗
斯、韩国等在技术研发的基础上已陆续开展了欧洲
水域自主航运倡议（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Ｗａｔｅｒｓ，ＡＵＴＯＳＨＩＰ）、自主和遥控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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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全球海运物流领域应用ＭＡＳＳ所产生的监管新需



求，荷兰发布了《在国家航道开展远程、自主船舶试
验的管理规定》［２］；俄罗斯通过修订５部法律、制定
１个政府决议和２项部门法令，在立法层面全面引
入ＭＡＳＳ监管条款［３］；韩国已颁布《海上自主水面
船舶研发与商业化促进法》（以下简称为《促进
法》），该法于２０２５年１月３日正式施行［４］；国际海
事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简称
ＩＭＯ）已启动《海上自主水面船舶安全规则》（ＭＡＳＳ
ＣＯＤＥ）的制定工作，计划于２０２８年起自愿实施，并
于２０３２年转为强制性规则。

目前，国内学界对ＭＡＳＳ的关注多侧重于技术
路线或政策建议，缺乏对完整立法文本、制度逻辑及
实施机制的深入剖析。本文选取韩国《促进法》这
一立法样本，旨在弥补这一研究空白。研究采用文
本分析、比较研究与系统分析法，重点解构该法的立
法逻辑、核心制度设计及其内在关联，进而提炼其对
于立法理念、监管创新与产业促进方面的核心要义，
并立足我国智能航运发展的现实瓶颈，提出兼具借
鉴性与操作性的立法与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在加
快智能航运发展的法律构建、制度创新与战略实践
提供切实的参考。
１　 立法概述
１ １　 立法背景

韩国作为重要的造船与海运国家，将发展和应
用ＭＡＳＳ技术视作巩固其产业优势的关键机遇与战
略措施。在政府主导下，韩国启动了大规模的技术
研发计划，２０２０年政府投资１６０３亿韩元的ＫＡＳＳ项

目，明确提出“通过ＭＡＳＳ技术研发，在未来市场份
额和国际标准制定方面占据领先地位”。通过此类
项目，韩国已初步完成面向上述战略目标的前期技
术储备。

与此同时，韩国启动了国家层面的专门立法进
程，旨在促进ＭＡＳＳ技术研发与商业化。２０２４年１
月，经韩国总统、国务总理、工业贸易能源部和海洋
渔业部部长联合签署，国会通过的《海上自主水面
船舶研发与商业化促进法》颁布，并于２０２５年１月
３日起施行［５］。这是全球范围内首部系统性促进与
规范ＭＡＳＳ研发及商业化的综合性法律。该法不仅
旨在破解传统海事法规对新兴技术的制度性束缚，
更通过构建一套涵盖战略引导、支持保障与审慎监
管的完整制度体系，为国家层面的智能航运发展提
供了“韩国方案”。
１ ２　 立法宗旨及其实现路径

《促进法》第一条明确了其立法宗旨：促进
ＭＡＳＳ技术及核心装备的研发，为ＭＡＳＳ安全运行
奠定基础，通过构建适配的海上物流体系推动其商
业化应用，进而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为实现上述宗旨，该法兼顾长远目标与近期任
务：既着眼于构建基于ＭＡＳＳ的未来海运物流体系，
也立足于当前的技术研发、试验验证及安全治理体
系建设。通过厘清概念边界、明晰管理职责、指明发
展方向、提供支持保障、创造应用条件、建立监管框
架等多维度路径，系统规划了推动ＭＡＳＳ研发与商
业化目标的具体路径（如表１所示）。

表１　 立法宗旨实现路径
Ｔａｂ． １　 Ｐａｔｈ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路径 条款 内容

厘清概念边界
１）明确ＭＡＳＳ及相关定义

ＭＡＳＳ、自主航行系统、远程操控中心及其人员、
ＭＡＳＳ航行水域、法律豁免、ＭＡＳＳ产业数据平台、基
于ＭＡＳＳ的海上物流体系

２）明确ＭＡＳＳ分类 部分ＭＡＳＳ、完全ＭＡＳＳ

明晰管理职责

１）工业贸易能源部：ＭＡＳＳ技术研发、产业培育
２）海洋渔业部：ＭＡＳＳ安全运营与基于ＭＡＳＳ的
海运物流体系建设
３）工业贸易能源部与海洋渔业部共同负责：规划
制定、ＭＡＳＳ发展调查等
４）中央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工作协同

０９１ 　 　 中　 国　 航　 海 第４９卷第１期



续表１　 立法宗旨实现路径
Ｔａｂ． １ （Ｃｏｎｔ．）　 Ｐａｔｈ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路径 条款 内容

指明发展方向，
提供支持保障

１）制定５年周期的ＭＡＳＳ开发及商业化促进基
本规划
２）制定ＭＡＳＳ研发实施规划，促进年度推广普及
实施计划
３）设立ＭＡＳＳ政策委员会：审议、决策ＭＡＳＳ相关
政策及重大事项
４）建设ＭＡＳＳ性能验证中心

５）建设基于ＭＡＳＳ的海上物流体系

①ＭＡＳＳ精准航行决策所需的海上交通信息服务智
能化
②保障ＭＡＳＳ船岸数据传输的实时性与安全的信息
通信网
③提升ＭＡＳＳ的导航精度与可靠性航标智能化信息
化升级，ＭＡＳＳ技术兼容的港口设施智能化、自动化
改造
④实现物流数据互联互通的港口物流综合信息体
系，提高通关效率的进出港申报自动化系统
⑤适配ＭＡＳＳ无／低船员配置特性的不登轮引航方
法与ＭＡＳＳ无缝衔接的港口运输全流程智能化

６）提供行政、财政、技术、融资支持

７）培养ＭＡＳＳ技术研发、产业发展的专业人才
①指定符合条件的大学或ＭＡＳＳ研究机构为专业人
才培养机构并委托其开展相关教育培训
②在预算范围内对专业人才培养机构提供支持

创造应用条件，
建立监管框架

１）委托研究机构开展ＭＡＳＳ安全航行保障技术、
商业化基础建设及海上物流体系的研发
２）构建支持ＭＡＳＳ航行的海域环境条件
３）划定、调整或撤销ＭＡＳＳ航行海域
４）对ＭＡＳＳ及设备开展安全性评估

５）明确开展ＭＡＳＳ示范运营或性能验证的条件
①取得ＭＡＳＳ及设备安全性评估许可
②投保责任险
③满足ＭＡＳＳ航行许可附加的安全保障条件

６）法律豁免 取得航行许可的ＭＡＳＳ免除适用《船舶安全法》《船
舶船员法》等法律中的部分条款

７）制定配套法规规范

①ＭＡＳＳ研发与商业化促进法施行令［总统令第
３５１６９号］
②ＭＡＳＳ研发与商业化促进法实施细则［工业贸易能
源部令第５９４号，海洋渔业部令第７１４号］
③ＭＡＳＳ试航及实证条例［海洋渔业部公告第２０２５
４３号］

８）不满足安全生产条件或违规作业的处罚措施 责令ＭＡＳＳ停航或采取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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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政策引导与促进措施
为落实立法宗旨，《促进法》确立了引导产业发

展的政策体系、面向ＭＡＳＳ技术应用的海运物流体
系和全方位的支持保障措施。
２ １　 构建两级政策体系以引导发展方向

为确保长期战略与短期目标有机衔接，《促进
法》构建了由“五年发展规划”“研发实施计划”与
“年度推广应用方案”组成的两级政策体系。“五年
发展规划”由工业贸易能源部和海洋渔业部联合制
定，每五年修订一次，内容涵盖政策方向、技术研发、
安全认证、人才培养、国际合作及物流体系建设六大
核心领域，规划制定过程必须充分听取相关中央行
政机关、地方政府以及行业意见，确保其科学性和可
操作性，为产业发展提供稳定且动态调整的顶层指
引。“研发实施计划”由工业贸易能源部制订，聚焦
ＭＡＳＳ技术研发与产业培育，是五年规划在产业端
的落地的指导文件，具体包括技术攻关项目布局、创
新平台建设、企业扶持政策等实操内容，目标是确保
技术研发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年度推广应用方
案”由海洋渔业部制定，侧重于ＭＡＳＳ的安全运行与
市场推广，明确年度重点任务，内容涵盖推广普及、
安全监管、标准制定、国际合作、财政支持等，确保商
业化应用稳步推进。为保障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时
效性，《促进法》要求两部门长官每年开展ＭＡＳＳ产
业现状调查，相关机构有义务提供资料（涉及核心
技术的可依法拒交），体现了基于客观现实和数据
驱动的政策迭代思路。
２ ２　 以构建基于ＭＡＳＳ的海运物流体系提供

ＭＡＳＳ技术应用的广阔空间
为保障ＭＡＳＳ安全运行与规模化应用，《促进

法》规定由海洋渔业部牵头推进基于ＭＡＳＳ的海运
物流体系建设，重点任务包括：实现海上交通信息服
务高度智能化，为ＭＡＳＳ提供精准的航行决策支持；
强化ＭＡＳＳ专用信息通信网建设，保障船岸数据传
输的实时性与安全性；推进航标智能信息化升级，提
升ＭＡＳＳ的导航精度与可靠性；实现港口设施智能
化与自动化改造，确保与ＭＡＳＳ的技术兼容性；打通
港口物流综合信息体系，实现物流数据互联互通；构
建进出港申报自动化系统，提高通关效率；探索不登
轮引航技术与方法，适配ＭＡＳＳ无船员或低船员配
置的特性；推动港口运输全流程智能化，实现与
ＭＡＳＳ的无缝衔接。通过这八大任务，旨在构建与
ＭＡＳＳ技术特性相匹配的海运物流业态和基础设施

体系，为ＭＡＳＳ安全航行与商业化应用提供必要条
件和广阔空间。
２ ３　 实施全方位的支持保障措施

为破解ＭＡＳＳ发展中的资金、人才、标准等瓶
颈，《促进法》明确了多维度的支持性措施。

资金保障：两部门可为ＭＡＳＳ研发应用与海上
物流体系建设提供财政补贴与融资支持，包括研发
经费补助、商业化应用奖励、信贷贴息等。

数据基础设施：明确定义并支持建设“ＭＡＳＳ产
业数据平台”，政府对平台建设与运行提供行政、财
政和技术支持。同时，对经匿名化处理、无法识别特
定个人的位置信息，豁免适用《位置信息保护法》，
便于航行数据合法利用。

行业协同：允许ＭＡＳＳ相关运营商设立法人资
格协会，政府可委托其推进相关项目，以凝聚产业力
量，形成政企协同格局。

人才培养：推动教育机构增设智能航运相关专
业课程与培训项目，构建“高校培养＋科研机构深
造＋企业实践”的复合型人才培育体系。

标准与国际合作：建立国际规则跟踪机制，同步
修订国内法规与技术标准；通过向国际组织提交提
案，积极参与全球ＭＡＳＳ标准制定；鼓励企业开展国
际合作，提升产业全球竞争力。

总结而言，《促进法》系统构建了推动智能航运
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物流基建—多维保障”三
位一体政策框架。在战略层面，建立了“五年发展
规划—研发实施计划—年度推广应用方案”的两级
政策体系，以动态迭代的方式确保长期目标与短期
任务有效衔接。在应用层面，聚焦智能海运物流体
系的八大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为ＭＡＳＳ技术的安全
运行和商业化应用提供必要的物理支撑与生态空
间。在保障层面，通过资金支持、数据平台建设、政
企协同、人才培养及国际规则参与等综合措施，系统
性破解产业发展瓶颈。
３　 监管框架与基本制度

鉴于传统海事法律体系建立在“船员在船”这
一核心基础之上，而ＭＡＳＳ的技术特性（无／少船员
介入的自主航行）对此构成了根本性挑战，《促进
法》采取了“破立并举”的策略，构建了一个基于风
险、逐步放开、兼具包容性与审慎性的监管框架。该
框架由以下五项基本制度支撑，体现了平衡创新发
展与风险防控的立法精神（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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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五项基本监管制度
Ｔａｂ． ２　 Ｆｉｖｅ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制度名称 关键内容与措施 功能与意义

试航海域划
定与管理

①海域划定：评估自然条件、使用现状、效益、安全措施、应急能力等因素
②动态调整：建立年度评估机制
③属地责任：地方政府配套基础设施，制定管理制度
④强制保险：试航ＭＡＳＳ必须投保责任险

为ＭＡＳＳ初期商业化提
供安全、可控的试验与
运行空间，强化安全
责任

安全性评估
①评估内容：风险评估（识别功能失效、网络安全等）、图纸评估（核查设计安全
性）和现场检验（检验实际运行情况）
②强制许可：进入航行海域前必须通过评估
③监管权力：主管部门对不符合安全条件或造成危险的ＭＡＳＳ责令停航或纠正

为ＭＡＳＳ的技术可靠性
与安全运行设立最低
标准

法律豁免与
立法授权

①法律豁免：在试航海域内，可豁免遵守《船舶安全法》《船员法》关于船舶安
检、配员、值班等条款规定
②立法授权：授权相关部门制定配套实施细则（如试航条例），明确操作程序
③适用原则：遵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优先适用对ＭＡＳＳ更宽松的管理规定

破解ＭＡＳＳ技术与传统
法律的冲突，为技术创
新和实船验证扫清障碍

监管确认 企业可向主管部门申请确认特定法规是否适用于其业务，主管部门须限期答复体现“以企业需求为中
心”的服务型监管理念

ＭＡＳＳ政策委
员会

①组成：由工业贸易能源部、海洋水产部长官担任委员长，联合专家学者、公职
人员组成（不超过１３人）
②职能：审议表决基本政策、航行水域划定调整、法律豁免适用等重大事项
③协同治理：制订计划时需听取地方政府意见；可委托地方或专业机构执行部
分权限

统筹ＭＡＳＳ发展初期的
重大决策，确保中央与
地方、政府与专家的协
同治理

３ １　 ＭＡＳＳ航行海域划定与管理
考虑到ＭＡＳＳ商业化初期技术成熟度与配套制

度尚不完善，《促进法》采用“有限空间起步、逐步拓
展”的审慎监管策略，将ＭＡＳＳ航行范围限定在专门
划定的海域内（如图１所示［６］）。海洋渔业部负责
海域的划定、变更与解除，并需综合评估水文气象等

自然条件、交通渔业及海洋旅游等使用现状、设立的
必要性与预期效益、安全对策与管理方案、应急保障
能力，确保海域划定的科学性与安全性。同时，建立
年度评估机制，根据运行情况与技术进展动态调整
海域范围。

图１　 韩国ＭＡＳＳ航行海域（之一）
Ｆｉｇ． １　 Ｋｏｒｅａ ＭＡＳＳ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ｓ （Ｐａｒｔ １）

　 　 海域所在地方政府承担属地安全责任，需配套 专用航标、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制定管理制度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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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体系；建立多方协同的安全管控机制。
此外，法律强制要求在此海域内开展实船验证

的ＭＡＳＳ必须投保责任险，并设定了未投保的法律
责任（处２年以下有期徒刑或２０００万韩元以下罚
款），以强化安全责任。
３ ２　 ＭＡＳＳ安全性评估

《促进法》规定，在进入航行海域前，ＭＡＳＳ及其
设备必须通过由海洋渔业部主导的安全性评估。评
估内容包括：风险评估（识别功能失效、机械损坏、
网络安全、软件故障等潜在风险并制定管理措施）、
图纸评估（核查结构设计、安全设备是否满足安全
要求，是否制定应对措施）和现场检验（检查实际运
行效果，制定相应管理方案）。此外，《促进法》赋予
主管部门在ＭＡＳＳ未履行安全条件或造成危险时责
令停航或采取纠正措施的权力。安全评估制度为
ＭＡＳＳ技术可靠性设立了最低安全标准。
３ ３　 法律豁免与新的监管立法授权

为解决ＭＡＳＳ技术与传统海事法律制度的冲
突，《促进法》设立了针对性的法律豁免机制，明确
在获批海域内，ＭＡＳＳ可豁免遵守现有法律不适用
于自主航行的条款，为技术创新扫清障碍。豁免范
围主要包括三大类法律规定：一是《船舶安全法》中
关于船舶检验、船舶设施标准、安全航行措施等传统

要求，适配ＭＡＳＳ无船员或低船员配置的特性；二是
《船员法》中关于船舶配员、船员培训、值班制度等
规定，契合ＭＡＳＳ自主运行的技术特点；三是《国际
航行船舶及港口设施保安规则》中关于信息访问限
制的规定，满足ＭＡＳＳ远程操控与数据传输的需求。
法律豁免机制在法律适用上，遵循“特别法优于一
般法”的原则：若其他法律规定比该法更宽松，优先
适用其他法律；若存在冲突，优先适用该法的豁免规
定，确保制度适用的灵活性与合理性［７］。

在此基础上，《促进法》还授予总统及相关部门
制定配套实施细则的立法权限，如与《促进法》同日
实施的《ＭＡＳＳ研发与商业化促进法施行令》（总统
令第３５１６９号），明确了“海域评估标准”“实船验证
批准程序”“海上物流体系构建”等具体内容和承担
单位。《ＭＡＳＳ研发与商业化促进法实施细则》（工
业贸易能源部令第５９４号、海洋渔业部令第７１４号）
规定了各项审批、备案、报告等的具体操作步骤、表
格格式、提交方式等，以指导地方政府、企业开展具
体工作，明确工作程序。２０２５年３月发布《ＭＡＳＳ试
航及实证条例》［海洋渔业部公告第２０２５４３号］，规
范了ＭＡＳＳ航行海域划定和运行、ＭＡＳＳ及其设备
安全性评估和试验、验证等工作的程序和操作指
南［８］（如表３所示）。

表３　 韩国ＭＡＳＳ相关法律与监管制度
Ｔａｂ． ３　 Ｋｏｒｅａ ＭＡＳ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ｌａｗ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序号 法律制度名称 颁布单位 生效时间 文号
１ 《韩国ＭＡＳＳ研发与商业化促进法》 韩国国会 ２０２５年１月３日 法律第１９９０９号
２ 《韩国ＭＡＳＳ研发与商业化促进法施行令》 韩国总统 ２０２５年１月３日 总统令第３５１６９号

３ 《韩国ＭＡＳＳ研发与商业化促进法实施细则》工业贸易能源部、海洋渔业部 ２０２５年１月３日 工业贸易能源部令第５９４号
海洋渔业部令第７１４号

４ 《韩国ＭＡＳＳ试航及实证条例》 海洋渔业部 ２０２５年３月１９日海洋渔业部公告第２０２５４３号

　 　 与之类似，俄罗斯虽未制定专门的ＭＡＳＳ法律，
但在修改相关法律的基础上针对具体事项制定了管
理规则，如《ＭＡＳＳ远程操作员资格认证条例》（交通
部令２０２４年１１７号）、《自主船管理规则》（交通部
令２０２４年１４０号）［９］。

法律豁免和立法授权是《促进法》最具突破性
的设计，为实船验证和ＭＡＳＳ应用扫清了障碍，并为
后续制定永久性专项法规预留了实践空间。
３ ４　 监管确认

为降低企业合规成本和不确定性，《促进法》引
入了“监管确认”机制。ＭＡＳＳ运营方可请主管部门
确认特定法规是否适用其业务，主管部门需在规定

期限内答复。这体现了“以企业需求为中心”的服
务型监管理念。
３ ５　 ＭＡＳＳ政策委员会

考虑到发展初期的复杂性与挑战性，《促进法》
规定由工业贸易能源部与海洋水产部联合设立一个
存续期为五年的“ＭＡＳＳ政策委员会”，负责审议表
决ＭＡＳＳ相关基本政策、航行水域的划定调整撤销
及运行评估、法律豁免适用等重大事项。委员会成
员人数不超过１３人，由两部长官担任委员长，并遴
选专家学者和相关部门公职人员组成，且在制订基
本计划时需听取地方政府意见，体现了中央与地方
协同治理。《促进法》还授权两部可将部分权限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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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给地方政府或专业机构执行。
总结而言，《促进法》的五项基本监管制度，通

过“航行海域划定”限定初期应用空间边界；以“安
全性评估”设立最低安全门槛；运用“法律豁免”扫
清与现行法规的冲突；通过“立法授权”确保配套规
则的持续供给；并辅以“监管确认”机制降低企业合
规的不确定性；设立“ＭＡＳＳ政策委员会”统筹重大
决策，确保中央与地方协同。这些制度环环相扣，形
成了一个从空间限定、安全准入、法律适应到规则细
化、服务监管的完整闭环，为ＭＡＳＳ技术的安全验证
与商业化应用提供了清晰、可控且富有弹性的法治
路径，有效平衡了技术创新与风险防控。
４　 启示与思考
４ １　 对我国的重要启示

《促进法》为韩国ＭＡＳＳ发展提供了系统的法
律支撑，其立法实践对我国具有重要启示：第一，涉
及安全的技术创新与应用在实行“强监管”制度机
制的航运领域，必须扫清落后的法律障碍，坚持立破
并举；第二，面对前沿性海事技术创新与商业化应
用，只有解放思想、大胆管理、机制制度创新才能推
动实践性发展；第三，ＭＡＳＳ商业化是对现代航运系
统的革命性再造，必须系统谋划、政策先行、法律保
障、公共服务和产业基础设施支撑，需要国家立法机
构、各级政府、行业各方协同推进；第四，ＭＡＳＳ商业
化和规模化应用的根本在于打造基于ＭＡＳＳ的航运
系统与业态即智能航运系统与业态；第五，当前与
ＭＡＳＳ相关的产业培育不只是企业的责任，政府有
必要提供与发展目标、推进力度、实施进度相适应的
财政支持。
４ ２　 我国智能航运的发展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我国智能船技术突飞猛进，已进入自主航行技
术先行国家的第一阵列［１０］。“智飞号”具备航线自
主规划、航行环境与态势感知认知、自主循迹、自主
避碰、自动靠离泊和遥控驾驶等智能航行功能，获得
中国船级社系统认可证书和挪威船级社颁发的船舶
智能航行领域态势感知系统原则性认可（ＡｉＰ）证
书［１１］，自２０２２年４月在山东青岛港和日照港之间
上线运营以来，累计完成超１ ０００ ＋航次商业运行，
被列为全球智能航运技术突破的典型案例。“宁远
电鲲”和“宁远电鹏”相继下水，是两艘国内首制的
万吨级纯电动智能姊妹海船，具备开阔水域自主航
行能力，通过实时船周视角、全天候航行视觉感知、
航线规划、无人驾驶、自主避碰等创新功能，实现了
驾驶模式的智能切换，展现出绿色、高效、智能的完

美融合［１２］。人机协同的船舶岸基驾控系统已在智
能船上多案例应用，该系统由岸基驾控中心的远程
驾驶员，基于船舶回传的实时环境与航行数据，进行
态势感知与决策分析，并在岸基端直接执行操控指
令，实现精准的船舶运动控制。远程操控方式支持
船队集群化管理、全船状态监控、资源动态调配、维
护维修智能规划以及运营数据采集分析等功能，有
利于提升船舶管理效能与资源利用效率，同时通过
融合大数据、物联网与云共享等先进技术，该系统进
一步优化了船舶运营流程，降低了能源消耗［１３］。我
国智慧港口建设也在加快推进自动化、数智化升级，
智能航道信息服务也日益智能化、个性化和实用化。

在产业政策顶层设计方面，虽我国已发布《智
能航运发展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智慧港口和智慧
航道建设的意见》等政策，ＭＡＳＳ研发和商业化仍面
临严峻挑战：一是法律基础缺失，缺乏国家层面的上
位法保障，智能航运法律体系建设明显滞后，现有法
律法规难以适应智能航运产业发展需求，尤其在新
型责任认定、远程控制站操作员资质认证、数据隐私
保护等关键领域存在立法空白［１４］，ＭＡＳＳ商业化运
行的合法性面临根本性质疑；二是政策与规划衔接
不足，尚未建立系统性的产业促进的政策体系、行业
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与智能航运发展目标存在脱节；
三是配套支持机制不健全，缺乏持续、稳定的财政投
入与专项优惠政策，难以有效激励技术研发与市场
应用；四是监管框架滞后，现有监管制度除交通运输
部海事局《船舶自主航行试验技术与检验暂行规
则》以外，缺乏对现有法律的豁免制度，以及针对
ＭＡＳＳ航行海域管理、安全评估等关键环节的新型
监管机制，导致ＭＡＳＳ在运营、管理中的规范性缺乏
制度支撑［１５］。
４ ３　 对我国智能航运产业发展的建议

鉴于发展基于ＭＡＳＳ的新一代航运系统本质就
是“人工智能＋航运”的具体体现，特别是加速发展
智能航运对于我国航运业２０３５年实现基本建成交
通强国的目标具有决定性作用，建议从以下四个方
面系统构建ＭＡＳＳ发展的支撑体系。
１）推动立法与监管先行
建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豁免《海上交通

安全法》等法律中不利于ＭＡＳＳ发展的条款［３］，并
在“船舶定义”中增加“自主船舶”概念，赋予其法律
地位；授权国务院及交通运输部制（修）订促进
ＭＡＳＳ研发与商业化的过渡性监管规定，如制定《远
程控制站安全监督规则》《远程控制站操作员适任
考试和发证规则》等新规，修订《船舶登记条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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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第２条登记范围中增加“自主船舶”内容，
修订《船舶安全监督规则》，将自主船舶纳入其监管
范围，做好安全评估检查和试航监督工作。与此同
时，国务院和交通运输部修订《内河交通安全管理
条例》等条例，使其适应ＭＡＳＳ技术特点。
２）强化规划与基础支撑
建议在航运业发展规划等行业规划中，将促进

ＭＡＳＳ研发与商业化的法规建设、基础设施升级、专
业人才培养列为专项重要内容。其中，基础设施建
设应聚焦以下关键领域。

智能航行支持体系：建设智能化海上交通信息
服务设施。

可靠通信网络：构建保障船岸数据实时、安全传
输的信息通信网。

精准导航保障：推进航标的智能化、信息化升级
改造。

智慧港口适配：推动港口设施与作业流程的自
动化、智能化改造，实现与ＭＡＳＳ的无缝衔接。

高效物流系统：建立港口物流综合信息与进出
港申报自动化系统，实现数据互联互通，提升通关
效率。
３）完善财政激励政策
设立专项资金，建立针对ＭＡＳＳ关键技术研发、

实船试验和初期商业化应用的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
政策，降低市场主体的创新成本与风险。
４）建立高层协调决策机制
建议借鉴韩国经验，组建由交通运输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科技部牵头，联合相关中央部委司局和权
威专家参与的“国家智能航运技术与政策委员会”，
承担政策咨询和技术决策职能。

韩国《促进法》的立法实践为我国智能航运发
展提供了系统性借鉴：其核心启示在于，必须通过
“立法破障”与“监管创新”双轮驱动，为前沿技术的
商业化扫清制度障碍。当前，我国虽在技术研发与
应用案例上处于全球第一阵列，但面临法律基础缺
失、监管框架滞后、财政支持不足等根本性挑战。为
此，需构建四大支撑体系：一是立法与监管先行，推
动上位法修订并建立过渡性监管规则；二是强化规
划与基建，将智能航行支持系统、智慧港口等纳入专
项规划；三是完善财政激励，设立专项资金降低创新
风险；四是建立高层协调机制，统筹政策与技术决
策。唯有通过国家层面的系统设计与制度供给，才
能加速孕育基于ＭＡＳＳ的新一代航运业态，支撑交
通强国目标实现。

５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韩国《海上自主水面船舶研发与商

业化促进法》的全面解析，系统阐述了其立法背景、
实现路径、政策引导与促进措施、监管框架与基本制
度。《促进法》作为全球首部专门推动ＭＡＳＳ研发、
商业化的法律，不仅为ＭＡＳＳ从实验室走向实践提
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与保障，其立法理念、制度设计
与责任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国际借鉴意义。

立足我国国情，吸收韩国立法经验，加快构建以
法律为保障、以规划为引领、以基础设施为支撑、以
协同治理为动力的智能航运发展体系，已成为推动
航运业转型升级、实现交通强国与海洋强国战略目
标的必然路径。未来，应进一步推进ＭＡＳＳ相关立
法进程与制度创新，激发技术潜能，促进智能航运系
统与业态的健康发展，为我国航运业的高质量发展
与全球竞争力提升提供持续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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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８＆ｂｂｓＳｅｑ ＝ ３５＆ｄｏｃＳｅｑ ＝ ６０９６６．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Ｏｃ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Ｓｈｉｐ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５０３１９）［２０２５１１
０８］．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 ｋｒ ／ ｄｏｃ ／ ｋｏ ／ ｓｅｌｅｃｔＤｏｃ． ｄｏ？
ｍｅｎｕＳｅｑ ＝ ８８８＆ｂｂｓＳｅｑ ＝ ３５＆ｄｏｃＳｅｑ ＝ ６０９６６． （ｉｎ
Ｋｏｒｅａｎ）

［９］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ТРАНСПОР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ПРАВИЛ
УПРАВЛЕНИЯ АВТОНОМНЫМИ СУДАМИ［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４０４２２）［２０２５１２１０］． ｈｔｔｐｓ：／ ／ ｒｕｌａｗｓ．
ｒｕ ／ ａｃｔｓ ／ ＰｒｉｋａｚＭｉｎｔｒａｎｓａＲｏｓｓｉｉｏｔ２２． ０４． ２０２４Ｎ１４０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ｒｄ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Ｓｈｉｐ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５０４２２）［２０２５１２
１０］． ｈｔｔｐｓ：／ ／ ｒｕｌａｗｓ． ｒｕ ／ ａｃｔｓ ／ ＰｒｉｋａｚＭｉｎｔｒａｎｓａＲｏｓｓｉｉ
ｏｔ２２． ０４． ２０２４Ｎ１４０ ／ ．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ｎ）

［１０］　 人民网．我国智能航行技术居世界前列为航海技术
提供关键性科技支撑［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４０７１１）［２０２６
０１０８］． ｈｔｔｐ：／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４ ／
０７１１ ／ ｃ１００４４０２７５８２３． ｈｔｍｌ．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ａｉｌｙ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ｈｉｎａ′ 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ａｎｋ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ｆｏｒｅｍｏｓｔ，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４０７１１）［２０２６０１０８］．
ｈｔｔｐ：／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４ ／ ０７１１ ／ ｃ１００４
４０２７５８２３． ｈｔｍｌ．（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智慧航海．智慧航海公司获颁中国首张ＤＮＶ船舶智
能航行系统ＡｉＰ证书［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５１２０８）［２０２６
０１１０］． ｈｔｔｐｓ：／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ＪＢｍｃＡＮ６ａｅ
５ｖｊｎＹＶＴａｏＣａｖｗ．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ａｒｉｎ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Ｌｔ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ａｒｉｎ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Ｌｔｄ ａｗａｒｄｅ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ＤＮＶ ＡｉＰ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ｆｏｒ ｓｈｉｐ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５１２０８ ）［２０２６０１１０ ］．
ｈｔｔｐｓ：／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ＪＢｍｃＡＮ６ａｅ５ｖｊｎＹＶＴａｏ
Ｃａｖ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科普中国．具备开阔水域自主航行能力，万吨级纯电
动智能海船成功下水［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６０１０４）［２０２６
０１１１］． ｈｔｔｐｓ：／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ＯｂｕｊＶＹＶｙＹ
＿ｐＵｔ４ｊ１Ｐｌｐ２０ｇ．

　 　 　 Ｃｈｉｎ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１０，０００ｔｏｎｃｌａｓｓ
ａｌ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ｅａｇｏｉｎｇ ｖｅｓｓｅｌ，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ｐｅｎｗａｔｅ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６０１０４）［２０２６
０１１１］． ｈｔｔｐｓ：／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ＯｂｕｊＶＹＶｙＹ ＿
ｐＵｔ４ｊ１Ｐｌｐ２０ｇ．（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刘峰，汪晓菲，王鹏静． 船舶自主航行技术及应用态
势分析［Ｊ］． 船舶工程，２０２５（４７）：７３７７４０．

　 　 　 ＬＩＵ Ｆ， ＷＡＮＧ Ｘ Ｆ， ＷＡＮＧ Ｐ Ｊ．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ｉｐｓ［Ｊ］． Ｓｈｉｐ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２５（４７）：７３７
７４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王玉，沙丹，赵静漪． 中国智能航运发展现状与问题
建议［Ｊ］．中国水运，２０２４（１０）：４２４４．

　 　 　 ＷＡＮＧ Ｙ，ＳＨＡ Ｄ，ＺＨＡＯ Ｊ Ｙ．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２０２４（１０）：４２４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林奕廷，邢辉． 产业政策视角下的中国智能航运发展
研究［Ｊ］． 水运管理，２０２５，４７（５）：４９．

　 　 　 ＬＩＮ Ｙ Ｔ，ＸＩＮＧ Ｈ．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ｍａｒｔ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Ｊ］．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５，４７
（５）：４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９１　 　 张宝晨，等：韩国《海上自主水面船舶研发与商业化促进法》解析与启示


